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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7 号华贸中心 3 号写字楼 34 层  邮政编码 100025 

电话：（86-10）5809-1000  传真：（86-10）5809-1100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作为在中国取得律师执业资格

的律师事务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

称“《科创板首发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的有关

规定（以下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称“发行人”、“首药控股”、“股份公司”或“公司”）与本所签订的《专项

法律顾问协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已

于 2021年 2月 24日就发行人拟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71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

下称“A 股”）股票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事宜（以下称“本次发行”或“本

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首药控股（北京）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

称“首份法律意见书”）及《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首药控股（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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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称“律师工作报告”），并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

师事务所关于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1 年 6 月 8 日出具的《关于首药控股（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上证科审（审核）[2021]313 号）（以下称“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要求，本所

现谨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所作的修改或补充外，

首份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出具的前提、假设均同于首份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

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之二使用的简称均同于首份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之一。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

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并上报，并愿意依法对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仅供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之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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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轮审核问询函问题五、关于其他 

5.1  根据问询回复，2019 年赛林泰因专业实验室项目未在投入使用前完成

环评报批及环保验收手续被行政处罚罚款 35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针对上述

违规情形当前的整改情况，是否存在进一步被处罚的风险；并结合相关规则进

一步论述上述情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事项的理由和依据。 

请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针对上述违规情形当前的整改情况，是否存在进一步被处罚的风险 

（一）海环境罚字[2019]139 号行政处罚及其整改情况 

赛林泰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收到了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出具的《责令改

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海环境责字[2019]139 号）和《行政处罚决定书》（海环

境罚字[2019]139 号）。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发现赛林泰位于闵庄路 3 号 15

号楼内的专业实验室项目属于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但未报批环

评也未经环保验收。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相关规定，对赛林泰作出责令 60 日内改正并处以罚款 35 万元的处罚。 

就上述环保行政处罚事项，赛林泰已按时缴纳罚款并聘请中政国评（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对赛林泰实验室项目编制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赛林泰

已向海淀区政务服务中心提交了环境影响报告审批申请（申报号 08HB11907020

4542），海淀区政务服务中心已向赛林泰出具了《窗口材料接件通知书》（海淀

区工程综接[2019]1259 号）。此外，发行人已与北京经开区管委会、北京亦庄盛

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入区协议》，北京经开区管委会将协调为公司提供

大面积工业用地并建设实验室、厂房和配套设施用于公司建设新药研发与产业化

基地项目，故发行人有备用土地用于建设专业实验室。 

（二）上述情形不存在进一步被处罚的风险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出具的《关于北京赛林

泰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处罚情况的回函》，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认为赛林泰上

述所涉违法行为未构成情节严重、未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属于较轻处罚。

赛林泰已按时缴纳罚款，该局不会因为该事项对赛林泰再次处罚或责令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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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所认为，赛林泰已就上述违规情形按时缴纳了罚款、聘请相关单位

编制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已向海淀区政务服务中心提交了环境影响

报告审批申请，根据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的回函，赛林泰不存在进一步被处

罚的风险。 

二、结合相关规则进一步论述上述情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事项的理由和依

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规定，有以下情形

之一且中介机构出具明确核查结论的，可以不认定为重大违法：违法行为显著轻

微、罚款数额较小；相关规定或处罚决定未认定该行为属于情节严重；有权机关

证明该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但违法行为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社

会影响恶劣等并被处以罚款等处罚的，不适用上述情形。 

（一）赛林泰的处罚金额处于罚则规定的较低罚款额度区间且相关规定或处

罚决定未认定该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海环境罚字

[2019]139 号），海淀区生态环境局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修

订）》第 23 条第 1 款的规定，对赛林泰处以 35 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修订）》第 23 条第 1 款规定：“违反本

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

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

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处 10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责任人员，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

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根据上述规定，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就赛林泰上述违规行为出具的行政处罚金

额处于罚则规定的较低罚款额度区间，此外，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因上述违规事项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王大可处以 5 万元罚款（《行政处罚决定书》（海环境罚字

[2019]138 号）），亦属于上述罚则规定的最低罚款额度，且赛林泰未被责令停止

生产或者使用。上述处罚依据及处罚决定未认定赛林泰该等行为属于情节严重情

形，且该等行为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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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权机关出具证明文件 

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已出具《关于北京赛林泰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处罚情

况的回函》，确认赛林泰上述所涉违法行为未构成情节严重、未造成环境污染或

生态破坏，属于较轻处罚。赛林泰已按时缴纳罚款，该局不会因为该事项对赛林

泰再次处罚或责令停产。 

综上，本所认为，赛林泰上述违法行为的处罚金额处于罚则规定的较低罚款

额度区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金额属于罚则规定的最低罚款额度，且相

关规定或处罚决定未认定该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

已出具证明文件证明该违法行为未构成情节严重、未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

属于较轻处罚。因此，上述情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事项。 

三、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出具的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决定书，查阅了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出具的行政处罚缴款书及缴款凭证； 

2、查阅了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就赛林泰报告期内行政处罚事项出具的

回函； 

3、查阅了赛林泰委托有关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赛林

泰就该等报告申请环评登记的相关申报材料； 

4、查阅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市审核问答》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核查意见 

经查验，本所认为： 

赛林泰已就上述违规情形按时缴纳了罚款、聘请相关单位编制了《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已向海淀区政务服务中心提交了环境影响报告审批申请，根

据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的回函，赛林泰不存在因上述违规事项进一步被处罚

的风险；上述情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事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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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盖章）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赵  洋 

 

                          经办律师（签字）：                      

                                                        李  梦 

 

经办律师（签字）：                      

                                                        范瑞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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